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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群体个体经营
（一）业务概述
1.政策适用主体
（1）纳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经县以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
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
员， 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
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及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

2.政策内容
从事个体经营，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

（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144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
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

纳税人的实际经营期不足1年的，应当以实际月数换
算其减免税限额。换算公式为：减免税限额＝年度减免税
限额÷12×实际经营月数。

纳税人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小于减免税限额的，
以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税额为限；实际应缴纳的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
得税大于减免税限额的，以减免税限额为限。

3.政策执行期限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纳税人在

2021年12月31日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未满3年的，可
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

纳税人以前年度已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
政策满3年的，不得再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享
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3年且符合本项政
策规定条件的，可按本项政策规定享受优惠至3年期满。

（二）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

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2号）；

2.《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
教育部关于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

具体操作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0号）；
3.《安徽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安徽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转
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
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皖财税法〔2019〕183号）。

（三）留存备查资料
1.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业家庭、城市低保家庭

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及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享受本项税收
优惠的，由其留存《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备查。

2.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无需留存资料备查。
（四）办理流程
在限额内可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注意：为依次扣减，
而不是同时扣减或一并扣减）：

1.填写增值税申报表附表《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
表》，选择减税性质代码及名称，填写期初余额、本期发生
额、本期实际抵减税额，扣减增值税。

2.填写《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申报表》，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的计税（费）依据，选择减税性质代码、填写减免税（费）
额，扣减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3.纳税人在进行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申报
时，填写《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勾选减免事项，填
写减免人数、减免税额、减免税人员名单，扣减个人所得税。

4.纳税年度终了，如纳税人实际减免的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减免税总
额，纳税人在进行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时，以差
额部分扣减个人所得税。当年扣减不完的，不再结转以后
年度扣减。具体操作：填写《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
表》，勾选减免事项，填写减免人数、减免税额、减免税人员
名单，扣减个人所得税。

（五）办理时限
申报享受，即时办结。

二、企业招用重点群体
（一）业务概述
1.政策适用主体
（1）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
（2）招用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
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
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

（3）所称企业是指属于增值税纳税人或企业所得税纳
税人的企业等单位。

2.政策内容
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

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
年780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
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享受优惠政策当年，重点群体人员工作不满1年的，应
当以实际月数换算其减免税总额。换算公式为：减免税总额
=∑每名重点群体人员本年度在本企业工作月数÷12×
7800纳税人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的减免税总额的，以实际应缴
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为
限；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
方教育附加大于核算的减免税总额的，以核算的减免税总额
为限。纳税年度终了，如果纳税人实际减免的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的减免税
总额，纳税人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以差额部分扣减企
业所得税。当年扣减不完的，不再结转以后年度扣减。

3.政策执行期限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纳税人在

2021年12月31日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未满3年的，可
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

纳税人以前年度已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
政策满3年的，不得再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享
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3年且符合本项政
策规定条件的，可按本项政策规定享受优惠至3年期满。

（二）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

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2号）；

2.《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
办 教育部关于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

收政策具体操作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
第10号）；

3.《安徽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安徽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转
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
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皖财税法〔2019〕183号）。

（三）留存备查资料
1.招用重点群体人员的《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不需提供）；
2.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企业吸纳重

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
3.《重点群体人员本年度实际工作时间表》。
（四）办理流程
在限额内可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注意：为依次扣减，
而不是同时扣减或一并扣减）：

1.当年度首次申报享受优惠时，需要采集重点群体信
息，填写《企业重点群体人员采集表》，发生信息变更，应
在申报所属期进行信息填报。

2.填写增值税申报表附表《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
表》，选择减税性质代码及名称，填写期初余额、本期发生
额、本期实际抵减税额，扣减增值税。

3.填写《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申报表》，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的计税（费）依据，选择减税性质代码、填写减免税（费）
额，扣减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4.纳税年度终了，如果纳税人实际减免的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的减免税总
额，纳税人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以差额部分扣减企业所
得税。当年扣减不完的，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扣减。具体操作：
填写《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在第30行“三十、支持和促进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企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第30.1行

“（一）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第30.2行“（二）高校毕业生就
业”对应的“金额”栏内填写减免税额，减免企业所得税。

（五）办理时限
申报享受，即时办结。
本指南仅供参考，实际执行以税收法律法规为准。

（国家税务总局宣城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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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地块编号

KGY1902

土地坐落

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秋实路
以北、极盛路以西

出让面积
（ha）

1.3388

土地用途

工业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00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40%

行政办公及生活配
套占比

≤6%

绿地率

≤15%

产业准入类别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
器材制造

出让年限（年）

50

出让起始价
(万元)

225.0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0.00

经宣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
区分局决定公开出让位于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1幅
工业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位置及基本情况
KGY1902号地块,土地坐落于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秋

实路以北、极盛路以西以东（详见出让红线图），土地用途为
工业用地，出让面积为1.3388公顷（折合20.08亩）。

本方案KGY1902号地块以拆除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和地上杆线后的土地条件交付，地块内若有地下管线，由受
让人自行勘验、迁移，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协调；出
让地块的投资建设须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规划条件进
行 (详见出让文件)。

二、规划指标及竞买保证金等概况（附表见下）
三、竞买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
申请。竞买人的资格审查按《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执行。

四、竞买申请及出让方式
1、申请人可于2019年8月30日至2019年9月19日，

通过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ggzyjy.xuancheng.
gov.cn）下载出让文本，交纳竞买保证金后，在线提出竞买
申请，经审核通过，方可取得竞买资格。保证金到账的截止

时间为2019年9月19日10:30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2、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超过2人（含2人）的，将采

取拍卖方式出让；不足2人的，采取挂牌方式出让，同时竞
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时间将顺延至2019年9月27
日17:30时。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
价的，转入现场竞价。具体的公开出让方式，将于2019年
9月19日12时前由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
告知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

3、本次公开出让地块均设有底价，采用增价方式，每次
增价幅度1万元/次（或1万元的整倍数），按照价高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公开出让时间及地点
拍卖时间：2019年9月19日15:30时
挂牌时间：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9月30日(上午

8:00-11:30,下午2:30-5:30)
挂牌申请截止时间：2019年9月28日17:30时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9月30日15:30时
拍卖（挂牌）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宣

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室）。
六、其他事项
1、出让地块具体出让范围以出让红线图为准，出让面

积以资质测绘单位实测为准，具体出让信息及要求以出让
文件为准。

2、提交竞买申请前，竞买申请人应对出让宗地进行实

地踏勘，全面了解出让文件和宗地现状；对出让文件和宗地
现状有疑问的，应在竞买申请前书面提出。

3、竞买申请人一旦提出竞买申请，即视为对出让文件
内容清楚并自愿受其约束，对宗地现状无异议。竞买申请
人竞得出让宗地后，不得以对该宗地的出让文件和现状异
议对成交结果及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提出抗辩。

4、土地竞得人需在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期限内签订出让
合同，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缴清土地出让价款。逾
期不能签订成交确认书的，视为违约，出让方将取消竞得资
格，土地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签订出让合同后，逾期未缴
清土地出让价款的，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七、报名与竞买保证金账户
1.该地块采用网上报名，申请人先注册成网员（国土竞

买人身份），然后提出竞买申请，所需资料均以扫描件方式
在线完成。待竞买申请审核通过后，系统将会自动生成竞
买资格确认书，请竞买人自行打印。网上交易系统务必使
用IE7、IE8、IE9、IE11浏览器登录、操作，否则可能导致异
常。如有疑问，可致电0563-2616639或0563-2616620
进行咨询。

网上报名具体步骤为：登录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http://ggzyjy.xuancheng.gov.cn）-国土资源板块-
选择需参与竞争的项目-点击项目最下方我要报名-完成
网员注册（填写基本信息并上传扫描件）并提交备案-系统
自动审核-审核通过后重新登录账号（或刷新当前电脑页

面）-选择需参与竞买的项目-上传竞买申请资料-竞买申
请审核通过后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

2.竞买人须于拍卖（挂牌）会30分钟前凭在宣城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xuancheng.gov.cn）
自行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和出让文件要求提供的纸质报
名资料（原件，一式两份）到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领取号牌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3、保证金缴款开户单位及账号：
开户单位：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宣城状元路支行
账 号：34001758608050532866
开户行：徽商银行宣城鳌峰路支行
账 号：2610101021000050131
开户行：皖南农商行开发区支行
账 号：20000263126710300000034
八、联系方式
1、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宣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商务楼410室（鸿越大道与宝城路交叉口
西南角），联系人及电话：刘先生0563-2622902

2、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宣城市梅园路52号，宣
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六楼，综合交易一科。

联系人及电话：梁先生0563-2616620
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

2019年8月29日

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宣自然资规开告字〔2019〕6号

编号

2019-8

2019-68

土地位置

建平镇郎溪实验初中南侧

建平镇老汽车站区域

面积（m2）

22714.5（折合34亩）

69771.6（折合104.7亩）

出让方式

拍卖

拍卖

土地用途

商住

商住

容积率

≤2.0

≤2.0

建筑密度

≤22%

≤25%

绿地率

≥30%

≥30%

出让年限

40/70

40/70

起拍价（万元）

6133

20932

保证金（万元）

2500

6300

经安徽省郎溪县人民政府批准，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决定公开出让2019-8号等两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表格见下）
2019-8号商住用地，其中，居住用地中配建商业服务

设施面积不得超过计容建筑面积的2%。
2019-68号商住用地，其中，居住用地中配建商业服

务设施面积不得超过计容建筑面积的5%。
二、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凡在本县范围内逾期
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个人及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得参加
竞买。

三、上述地块出让均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文
件。申请人获取土地拍卖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和交纳
竞买保证金时间为：2019年8月29日-2019年9月17日
16时。

经审查，在2019年 9月 17日 17时前确认拍卖竞买
资格。

五、拍卖的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19年9月18日10时；地点：郎溪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申请参加同期多宗土地竞买的，可以只交

纳一项竞买保证金，但必须按其所竞买的多宗土地中保证
金额度高的宗地要求交纳。竞买人在竞买中没有竞得前一
宗地的，可以参加后一宗地的竞买。当竞得前一宗地后，不
得参加后一宗地的竞争。如果竞买人同时缴纳两宗地的竞
买保证金，无论其是否竞得前一宗地，都可以参加后一宗地
的竞买活动。

（二）竞买人报名竞买上述宗地时，必须分别缴纳商品住
房（营业房）建设履约保证金500万元，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三）拍卖报名截止时，拍卖地块如不具备法定拍卖条
件等，将从次日起转为挂牌出让。拍卖转为挂牌时间：
2019年9月19日-2019年9月29日，竞买申请和交纳保
证金时间顺延至2019年9月26日16时。挂牌时间截止
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
竞价确定竞得人。

（四）土地成交后，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土地
出让金余款50%的缴纳方式为：2019-8号地块，竞得人必

须在合同签署后四个月内全部缴清土地出让金，不支付利
息；2019-68号地块竞得人可以选择合同签署后四个月内
全部缴清土地出让金，不支付利息；或是选择成交之日起一
年内分期缴纳，选择分期付款需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

（五）关于商品住房（营业房）的回购。土地出让成交合
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由县住建局（征收办）与土地受让
人签订《商品住房回购协议》。2019-8号地块，我县回购商
品房面积17600平方米，总套数150套；2019-68号地块，我
县回购商品房（营业房）总面积36500平方米，总套数325
套。具体回购商品住房（营业房）的户型、用途、面积、单价、
交付方式、资金拨付和建设标准详见土地拍卖出让文件。

（六）受让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我局《郎溪县2019-8和
68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郎规条字〔2019〕0015、0020号）
（含红线图和《郎溪县古城改造规划》鸟瞰图）和县住建局《郎
溪县2019-8和68号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郎
建函〔2019〕314、315号）等文件要求（见出让文件）。

（七）受让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我县有关房地产销售的
现行政策。

（八）竞得人承诺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转让土地。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土地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平镇中港东路
与亭子山路交汇处）

联系方式：张一夫 0563-7022169 13966229260
开户单位：郎溪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
账 号：2610501021000011118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郎溪支行
账 号：1317088009026411678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宣城分行郎溪支行
账 号：18421478527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郎溪县支行
账 号：12072001040011661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县支行
账 号：934005010002720022
开户银行：安徽郎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2000024486666660000002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郎溪支行
账 号：34001756208053005297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8月29日

安徽省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郎自然资规告字[2019]8号


